
江西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家级培训计划项目办公室

关于举办全省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

培训班的通知

各设区市教育局相关科室，赣江新区社会发展局文教体组，井冈

山大学：

为推动江西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高质量发展，按照《关于

组织实施江西省中小学幼儿园教师“省培计划（2025）”项目的

通知》（赣教师办函〔2025〕10 号）安排，由井冈山大学承办全

省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育培训班。现将有关事宜通知如下：

一、培训目标

为进一步贯彻落实教育部等十七部门印发的《全面加强和改

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行动计划（2023—2025 年）》以

及江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江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

进行动方案（2025-2027 年）》等相关文件精神，紧扣“铸心育

人：江西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骨干教师能力提升工程”主题，

着力提升江西省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师、教研员代表构建科学规

范的心理服务体系能力、精准有效的心理干预能力以及开展高质

量心理健康教育的能力，为江西省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高质量发

展提供坚实保障。

二、培训对象



全省中小学校心理健康教师、教研员代表，共计 300 人（参

训名额分配表详见附件 1）。

三、培训内容

进一步解读《全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专项

行动计划（2023—2025 年）》《江西省儿童青少年心理健康促进

行动方案（2025-2027 年）》要求，聚焦优化学校心理服务体系、

强化心理危机干预实操技能、创新心理健康教育模式三大核心领

域，探索心理健康教育中教师能力提升与实践应用路径，加强政

策引领与体系构建、评估干预与危机实战、课程设计与教学创新

等模块的案例研讨和模拟演练，同时有机融入师德师风教育，涵

盖意识形态教育等方面内容。

四、培训形式

省内集中培训

五、培训安排

1.培训时间：2025年10月28日-10月31日；10月28日报到。

2.报到地点：教育部师德师风建设基地(江西省教育厅井冈山

教师培训中心)，井冈山市茨坪兰花坪路13号。乘火车到井冈山站，

转乘市公交到茨坪;或乘长途班车到茨坪，电话:0796-6898888、

6666866。

六、培训经费

培训经费由井冈山大学从 2025 年“省培计划”项目中安排，

免收学员培训费、食宿费，参训学员的往返交通费回所在单位核

销。



七、相关要求

1.请各设区市教育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教育局高度重视，负

责心理健康教育工作的部门要严格按照培训要求选派参训人员，

合理安排工作，确保参训人员按时参训,并在 10 月 22 日前将“参

训人员信息表”（见附件 2）报送至邮箱：305421039@qq.com。

同时，请各市、县（市、区）负责教师培训工作的部门协助通过

省教育厅“江西智慧教育平台——教师专业发展模块”将名额逐

级分解到县到校，由校级管理员通过系统将参训教师信息逐级上

传至市级管理员审核后，于 10 月 22 日前上传至系统对应培训项

目。

2.承训单位要精心制定培训方案,做好培训项目组织实施，配

合第三方评估机构做好培训质量监督评估工作，认真做好训后项

目实施总结。在培训结束后 30 天内，将培训过程性材料、生成性

成果及绩效自评报告等报送至“江西省教师专业发展平台”。

3.参训人员接到通知后做好个人健康监测，参训途中或培训

期间如出现身体异常情况，须第一时间向会务组报告。

4.参训人员要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，严禁参加任何形

式的可能影响学习培训的饮酒和娱乐活动。学员之间、学员和教

师之间、学员和工作人员之间不得相互宴请，不得以集体活动为

名聚餐吃请，严禁酗酒、滋事。

5.承训单位在培训期间要防范消防、食品等安全隐患，每天

在培训场所开展自查，确保学员安全。

（班主任：倪钰彤，联系电话：15270828895，承训单位联系



人：梁平珠，联系电话：15179669828）

附件:1.参训名额分配表

2.参训人员信息表

江西省国培计划办公室

2025 年 10 月 16 日



附件 1

参训名额分配表

设区市、县（区） 名额分配（人）

南昌市 30

九江市 31

景德镇市 20

萍乡市 21

新余市 17

鹰潭市 17

赣州市 35

宜春市 29

上饶市 31

吉安市 30

抚州市 29

赣江新区 10

总计 300



附件 2

参训人员信息表

市、县教育局： 联系人： 联系电话： 填表日期：2025 年 月 日

序号 姓名* 身份证号*
县

（市、区）*
单位*

学校所在

区域*

学校类别

*
性别* 教龄* 民族* 职称* 职务* 手机*

电子

邮箱

主要任教

学段*

主要任教

学科*

最高

学历*
毕业院校*

所学

专业*

示例 张三
53332319940

228145*
南昌县 **学校

3 镇区（不含

县城）

九年一贯

制学校
男 2.5 汉 初级 教师

138****

****

XXX@sina

.com
小学 语文 本科 **学校

汉语言文

学

注：本表纸质稿由主管教育行政部门存留，电子稿于 2025 年 10 月 22 日前发至邮箱：305421039@qq.com。本表请用 excel

制作，标*字段为必填项，漏填、错填无法导入系统，学员无法获得学分。

mailto:jxgxzx@126.com。

